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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0/2021_2022__E5_85_B3_E4

_BA_8E_E8_B0_83_E6_c47_80449.htm 人发[2002]20号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厅（局）、财政厅（

局）、国有资产管理局（办）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

人事（干部）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： 为适应我国资产评估行

业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服务于市场经济的需要，经人

事部、财政部研究，对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

件及有关政策进行调整，现通知如下： 一、考试科目注册资

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原《资产评估学》、《财务会计学》

科目，从今年起改为《资产评估》、《财务会计》，其它科

目不变。 二、考试报名条件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遵纪守

法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均可报名参加注册资产评估师执

业资格考试：（一）取得经济类、工程类大专学历，工作满5

年，其中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3年。（二）取得经济类、

工程类本科学历，工作满3年，其中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

满1年。（三）取得经济类、工程类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

、研究生班毕业，工作满1年。（四）取得经济类、工程类博

士学位。（五）非经济类、工程类专业毕业，其相对应的从

事资产评估工作年限延长2年。（六）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，

但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经济、会计、审计专业初级资格考试

，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，并从事资产评估工作满5年。 三

、免试部分科目条件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2年，并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评聘为经济类、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，

可免试1门相应考试科目。其中，评聘为高级工程师（含相应



专业的副教授、副研究员）职务的人员，可免试《建筑工程

评估基础》或《机电设备评估基础》；评聘为高级经济师（

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、副研究员等）职务可免试《经济法》

；高级会计师、高级审计师（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、副研究

员）职务可免试《财务会计》。 四、 考试成绩有效期限参

加5个科目考试人员成绩的有效期限由2年调整为3年，实行3

年滚动管理办法，考试人员必须在连续3个考试年度内通过5

个科目的考试，方可获得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。考

试成绩滚动管理从2000年度开始进行。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

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，通过应试科目，方可获得注册

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。 五、 其他有关事项（一）人事部

、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《关于注册资产评估师关于免

试部分科目的通知》（人发[1997]22号）及人事部、财政部发

布的《关于调整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规定的通

知》（人发[1999]23号）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即行废止。（二

）本通知规定的内容与人事部、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

的《关于印发〈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〉及

〈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人职

发[1995]54号）中的有关规定不相一致之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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